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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文件 
 

黄院学„2017‟13 号 

 
 

 

关于印发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工人员
优质服务常态化管理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院（系）： 

为加强我校学工人员优质服务的常态化，更好地为学生

服务，特制定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工人员优质服务常

态化管理措施》，请全体学工人员认真学习，努力践行。 

附件：黄河水院学工人员优秀服务常态化管理措施       

 

 

   2017 年 4月 25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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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工人员优质服务
常态化管理措施 

一、办事公示制度 

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学工人员职责身份公示和办事制度

公示。职责身份公示指公示办事人姓名、职务，部门岗位职

责，做到职责上网，岗位挂牌。办事制度公示主要指公示办

事流程图、办事程序、办事指南。充分尊重教师和学生的知

情权。 

二、首问负责制 

1.为方便学生和老师办事，更好地为师生服务，实行首

问责任制。办事师生询问的第一位工作人员，即为首问责任

人。首问责任人有责任向询问人提供热情、周到的服务。 

2.当面询问时，属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或首问责任人能

够答复和办理的事项，能当场答复和办理的，要当场答复、

办理；不能当场答复和办理的应告知期限，或做好解释工作。

对不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询问，首问责任人应负责

为询问人指明地点和负责人。 

3.电话询问时，属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要热情礼貌地

给予答复；属其它人负责范围的，要告知其需要找的人的办

公号码。 

4.对违反首问责任制的工作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对相关责

任人给予批评教育和内部告诫，并作绩效考核的依据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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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屡教不改，严重损害学工队伍形象的，依据有关规定给

予处分。 

三、限时办结制度 

1.各部门应科学、合理地确定所承办事项的办理时限。

对服务对象咨询的疑难问题，应及时给予指导和办理。对能

办的事项要及时予以办理，对需要请示分管领导的问题，应

在2日内办结，对需要研究的问题，应在7日内办结。 

2.对学生提出的各种申请，在其符合相关规定及手续齐

全的前提下，应在规定或承诺的时限内办结。 

3.对即办事项，在学生手续完备、材料齐全的情况下，

应当场予以办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和刁难。 

4.对学生提出的办理事项，无正当理由不得延时办理。

如特殊情况确需延时办理，经办人员应按照职权规定报分管

领导审批，并告知当事人延时办理的理由。 

四、一次性告知制度  

1.学工人员对前来办事或咨询有关事项的学生和老师，

必须一次性告知其所要办理事项的依据、时限、程序、所需

的全部材料或不予办理的理由。 

2.对学生所办事项涉及材料不清楚以及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不明确等特殊情况，经办人应及时帮助其咨询了解

或请示报告，并将结果告知，不能一推了之。 

五、失职追究制度 

我校施行学工人员失职追究制，对违反岗位服务承诺制、

首问责任制、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规定，失职而影响学生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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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工作的，给予告诫并与同年度考评、评优挂钩。 

 学工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告诫： 

（1）上下班迟到、早退，月累计超过3次的； 

（2）学生找其办事时，符合规定、手续齐全不予即时办

理、不按限时办结又不说明原因和办事时限等违反限时办结

制度规定的； 

（3）首问责任人未尽职的； 

（4）工作期间擅离工作岗位或串岗聊天的； 

（5）管理服务中作风生硬、态度粗暴，违反纪律且被投

诉查实的； 

（6）利用工作之便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的； 

（7）利用职权假公济私，故意制造、纵容、庇护不正当

竞争的； 

（8）刁难、打击、报复投诉学生的； 

（9）有其它失职、渎职行为的。   

六、举报投诉制度 

为加大我校学工人员的监督力度，加强学工队伍建设，

提高依法科学滥测水平，现制订学工人员违法违纪举报投诉

制度。 

1.举报投诉的主要内容 

（1）对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事项拖延不办的或

执行不力的； 

（2）利用管理职权吃、拿、卡、要的； 

（3）工作作风粗暴，态度生硬，刁难学生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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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违反岗位责任制、服务承诺制、限时办结制、首问

责任制等有关规章制度，推诿扯皮、效率低下、损害服务对

象利益的； 

（5）对学生正当要求和合理意见置之不理的； 

（7）刁难、打击报复投诉学生的； 

（8）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。 

2.举报投诉的主要方式和受理部门 

（1）举报投诉主要方式是来电、来信和来人，也可以由

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转交。 

（2）举报投诉受理部门为：学生工作部；电话：23658055；

地点：教学楼5108室。 

3.举报投诉的处理 

对学生的举报和投诉内容，将由学生工作部组织调查、

核实，情节严重的将汇报校纪委部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
